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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

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 

第 17次緊急應變小組會議記錄 

時 間：109年 7月 22日(星期三)上午 11點整 

地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七樓會議室 

主 席：孫校長路弘 

出席人員：郭德賓主任秘書(請假)、楊政樺教務長、謝文欽學務長(請假)、

林秀薰總務長(請假)、陳秀玉研發長、掌慶琳國際長、石岳峻圖

資長、陳永賓中心主任、李柏宏副教務長、張德平副學務長(請

假)、陳韶華組組長、林護理師依潔 

紀錄：林護理師依潔 

 

議 程：  

主席致詞： 

壹、 工作報告(體育教學暨衛生保健組) 

每日定期追蹤，居家檢疫及自主管理情形。 

7月 22日，無新增居家檢疫案例，目前 2位本國生居家檢疫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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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:有關申請學校檢疫宿舍，境外返臺就學學生可入住學校檢疫宿舍相

關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6月 20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89388號函，目前境外生返

臺後，檢疫地點為防疫旅館及經地方衛生機關審核通過之檢疫宿舍，

不得逕自於其他處所進行居家檢疫。 

二、檢疫宿舍申請流程為依據「高雄大專校院防疫宿舍檢核表」(如附件)，

擬檢疫宿舍使用計畫書，計畫書函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後，衛生局將

派人前來現場勘查，經審核符合者，將函復核定公文，需將核定公文

與擬返臺之境外生名冊一併函送教育部，經教育部審核同意後，函復

通過之境外生名單，本校再核發入境許可證預返臺境外生，境外生才

可回臺。 

三、經第 13次防疫會議決議住宿境外生應於 8月 10-13日入住宿舍。目

前有一位泰國預返臺之學生預訂 8月 11日返臺，入住宿舍，但宿舍目

前尚未審核通過，因境外生返臺之名冊需報教育部，在時間上非常緊

湊，可能會影響此位學生返臺行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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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: 

一、為因應預計 86位新生及 13位舊生返臺就學，預將本校獨棟宿舍勤樸

樓，規劃 2-6樓共 110間房間，1樓備有 2間關懷房(無障礙措施)，

為檢疫場所，共可容納 112位檢疫學生。 

二、為能提供境外生於 8月 10-13入住宿舍進行檢疫，請住宿輔導組及體

健中心盡快完成防疫宿舍審查事宜。 

案由二: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意開放境外生返臺，境外生來臺就學

前後準備工作相關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，自 109年 6月 17日、7月 1日、7月 8日及

7月 15日陸續同意開放越南、香港、澳門、泰國、帛琉、澳洲、紐西

蘭、汶萊、斐濟、蒙古、不丹、柬埔寨、寮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

日本、韓國、斯里蘭卡、緬甸 19個低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/地區，應

屆畢業生及舊生入境就學，預計於 7 月 22 日開放上述 19 個國家之

109 學年度獲錄取學位新生及先修華語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生入

境就學。 

決議:相關事宜，依國際事務處所提臨時動議案由，決議辦理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 

國際事務處提出下列案由: 

案由一：有關1091學期境外新生及舊生配合防疫作業，其入境及就學等相

關作法及問題，是否可行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109年7月15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102946號函，目前開放19

個中低風險國家境外生(含新生)返臺就學(越南、香港、澳門、泰

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日本、韓國、澳洲、帛琉、紐西蘭、汶

萊、斐濟、蒙古、不丹、柬埔寨、寮國、斯里蘭卡)，相關內容如附

件。 

二、因學生返臺就學防疫等作業涉及不同單位，擬與相關單位討論作業

方式如下： 

(一)國際事務處 

1、彙整境外新舊生入境名單(預計100位)及資料，提供體健中心

彙整函報教育部及辦理後續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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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回覆境外生簽證、入境等相關問題。 

3、提供宿舍8月10-13日入住檢疫境外生名單 

4、待教育部核定名單，發函新舊生『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』(每

位學生一份)，以辦理簽證。 

(二)學務處 

防疫宿舍相關準備作業(含寢具、相關備品)，確認學生入住檢疫

日期為109年8月10日-13日晚上24：00之前(同意此段期間凌晨入

住)。 

(三)體健中心 

1、為本校防疫窗口，依往例彙整相關資料函報教育部或相關單

位，例境外生入境名冊等。 

2、洽詢防疫旅館並協助訂房(含後續修正)。 

3、比照往例防疫作法，請檢疫的同學線上填報資料並追蹤每日體

溫通報。 

(四)總務處 

依教育部來文，學校應親自派員至機場接送學生。本校入境學生

是否由校車接送(含假日)或直接搭乘防疫專車前往防疫地點(學生

自費)？ 

(五)其他待確事項 

1、泰國舊生(王o滿)已提出要配合學校政策於8/12入住宿舍進行

檢疫，但目前學校尚未完成檢疫宿舍申請及檢核通過，以致無

法函報教育部入境名單及核發入境許可證明，學生也因此無法

辦理簽證，請問該生或其他學生也面臨因學校作業未能如期入

境入住宿舍檢疫或學校未通過檢疫宿舍申請，應如何處理？ 

2、學生於校外檢疫後，是否可以直接入住宿舍或再加自主健康管

理7天？ 

3、配合教育部政策，需協調校內人員至高雄/桃園機場接機或其

他作業或派送專車，應由何單位統籌處理？哪些校內人員可以

協助？ 

4、上述相關作業是否可於本會議中作成紀錄准許校內人員(含學

生)以公差/假辦理，惟其衍生之差旅費、住宿費、膳費、工讀

金及保險費等，由何處支應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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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:依109年7月22日臨時防疫小組會議主席指裁示，由各業管單位依權

責分工辦理。 

(一)請國際事務處提供體健中心新、舊生入境名單及資料，並請該中

心將其函報教育部核備；另提供學務處8月10-13日入住檢疫境外

新生及舊生名單，俾利本校宿舍老師核對學生身分、預計抵達時

間及前置作業。 

(二)由學務處進行防疫宿舍申請等相關作業，並協請地方衛政單位檢

核本校防疫宿舍應符合檢疫場所之規定並將相關檢疫情形函報教

育部核備，以利境外新生及舊生，可於本校規定報到日期「109年

8月10日-13日23時59分前(含報到期間內凌晨時段)」均可以入住

宿舍，屆時將有宿舍老師協助報到及引導。 

(三)防疫期間本校體健中心為防疫業務之窗口，負責綜辦防疫相關業

務並將本校整備情形等相關資料，函報教育部核備及與相關單位

合作防疫整備事項，並協助洽詢防疫旅館及訂房事宜(含後續資料

修正及掌握)，以及追蹤入境新、舊生每日體溫量測紀錄及通報作

業。 

(四)由學生自費搭乘防疫專車或計程車前往防疫之地點；如國際事務

處有派車之需求，請於上班時段向總務處申請校車，倘為假日期

間擬以搭乘計程車方式前往，經費來源由「本校經常門統籌款」

項下支應。 

(五)其他待辦事項： 

1、泰國舊生原係本校宿舍之住宿學生，防疫宿舍訂於「109年8月

10日-13日」開放報到入住，如無法於上述時間完成報到，規

劃將安排該生入住防疫旅館，並告知需自行負擔防疫旅館之費

用，以維護雙方權益。 

2、申請宿舍學生於防疫旅館檢疫期滿後，如為8月中、下旬期

間，須俟防疫宿舍全部消毒完畢，方可直接入住本校宿舍。 

3、有關本校需派員至機場協助接機事宜，考量境外新生中文語言

能力不足，屆時由國際事務處同仁、境外生學長、姐及工讀

生，相互調配人力協處，以利新、舊境外生入境作業。 

4、因配合教育部防疫政策，本校同仁等協助境外新、舊生入境及

報到事宜，上開相關工作人員之差旅費、住宿費、膳費、工讀

金及保險費等，經費來源由「本校經常門統籌款」項下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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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有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關於本次疫情相關來文，若

作業涉及多方單位，本校是否應由統一窗口收件承辦，再行統籌

規劃、召開會議或會辦相關單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教育部、高雄市政府或其他部會來函有關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同意開

放境外學位生來臺就學或其他相關作業，如專車接送、檢疫宿舍審

查申請及準備、防疫旅館、入境檢疫作業。(一)109年6月20日臺教

高通字第1090089338號函：健康中心承辦；(二)109年7月2日臺教

高通字第1090096091號函：健康中心承辦；(三)109年7月8日臺教

高通字第1090098486號函：健康中心承辦；(四)109年7月15日臺教

高通字第1090102946號函。 

決議：防疫期間本校體健中心為防疫業務之窗口，有關防疫相關單位之來

文，原則由體健中心綜辦，會辦本校相關單位知悉配合辦理，以利

防疫工作遂行。 

案由三：請問本校1091學期安心就學的標準及相關作法？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印尼休學生截至109年7月20日仍無法辦理簽證入境，學生詢問

1091學期休學，是否可不算入休學年限？ 

二、目前未列入教育部可入境的19個國家，其新生是否可以保留入學或

以休學辦理但不算入休學年限？ 

三、本校是否提供線上課程給新生修讀？ 

決議： 

一、境外新生及舊生，受疫情影響未能如期赴臺就學，依本會議主席裁

示事項「辦理休學但不列入休學年限，惟需經過本校教務會議決議

後始可辦理」。 

二、基於教學評保考量，本校未提供線上課程予以新生修讀。 

另主席裁示：防疫期間，有關建置防疫宿舍之監視器設備及學生入住防疫

宿舍衍生之餐費、工讀生費由，由宿舍經費下支應。 

 

肆、 散會：13時 0分整散會。 

 


